英吉沙县2025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情况公告

[bookmark: _GoBack]    根据英党农领办〔2024〕16号《关于印发《英吉沙县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英吉沙县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喀地农发〔2024〕5号《关于印发喀什地区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敞开补贴、应补尽补”总体要求，我县继续实行农机购置补贴“先购后补”政策。
（一）资金规模与执行进度。2025年度，我县上级下达资金1229万元，截止共实施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228.952万元，资金执行率达到100%，累计补贴各类农业机械1289台（套），受益农户和农机服务组织877户。补贴资金通过"一卡通"系统直接发放到户，确保了资金发放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二）补贴机具分布与结构优化。在补贴机具类型方面，重点支持了大马力拖拉机、精量播种机、联合收获机等先进农机装备，其中动力机械197台，耕整地机械193台，种植施肥机械464台，收获机械43台，饲料收获加工运输设备32台，田间管理机械212台，田间监测及作业监控设备146台，粮油糖初加工机械1台，种植业废弃物处理设备1台。这些农机具的推广应用，显著提升了我县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